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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机械安全管理规定
(1993年7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0号公布  根据1997年12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4号修正  根据2010年12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2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148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4年5月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港口岸线管理办法〉等8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根据2022年6月2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9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业机械安全管理规定〉等2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农业机械及其驾驶、操作人员的安全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农业机械，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及其产品初加工等相关农事活动的机械、设备。
第三条  凡在本市范围内作业的农业机械及其驾驶、操作人员，以及与农业机械作业有关的人员，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是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工作的主管部门。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负责本规定的具体实施。
第五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投入使用前，其所有人应当持本人身份证明和机具来源证明，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申请登记，在领取号牌、行驶证后方可用于作业。行驶证应当随机携带，不得转借、涂改或者伪造。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使用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其所有人应当按照规定申请变更登记。
第六条  未注册登记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需要移动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应当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申请临时行驶号牌，并按照规定的要求驾驶。
第七条  农业机械应当保持技术状态良好，机容整洁，安全设备齐全有效。
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还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并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
第八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对农业机械定期进行技术检验。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在为新购置的农业机械办理有关手续时，应当进行技术检验；对已申领号牌的农业机械，每年应当进行年度技术检验。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可以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对农业机械进行不定期检验。
第九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应当经过专门培训，并经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考核合格，领取驾驶证或者操作证后，方准驾驶或者操作农业机械。
第十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年满18周岁；
（二）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安全驾驶要求；
（三）具有相应的安全驾驶技能。
第十一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有关农业机械安全操作规程及制度，按时参加审验，服从安全检查，接受安全教育。
第十二条  在道路上驾驶农业机械，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的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
第十三条  农机事故的具体处理程序和办法，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使用农业机械在田间、场院、乡村道路上从事各项作业时，违反本规定以及农机安全操作规程、驾驶规则的行为，均属违章行为。
第十五条  对违章的责任人员，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或者区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因违章需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或者区农业农村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罚没款，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财物收据。
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bookmark: _GoBack]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1993年8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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